
附表三

（單位）巡查修復12月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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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2/2 全區定期巡查

■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
2 12/5 南廍公編078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5 Ⅴ 12/6

3 12/6
490425、490426、

490242、490191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6 Ⅴ 12/7

4 12/8
隆田059公編

311、491951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8 Ⅴ 12/9

5 12/9 491720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9 Ⅴ 12/10

6 12/13 490038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13 Ⅴ 12/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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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2/14 490224、490512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14 Ⅴ 12/15

8 12/17

隆本里047、大崎

里014、大崎里

013、492396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17 Ⅴ 12/19

9 12/19 全區定期巡查

■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
10 12/20 490196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20 Ⅴ 12/21

11 12/20
490940、490941、

隆田公編019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Ⅴ 12/20 Ⅴ 12/22

12 12/22 492560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22 Ⅴ 12/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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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12/28 492785、490512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■列案派工
Ⅴ 12/28 Ⅴ 12/30

14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
15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
16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
17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
18

□未發現需修繕設施

□現場改善

□列案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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